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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行政組織的弊端及其改革探討

《行政》第十六卷，總第五十九期， 2003 No.1 ， 69 — 80

行政組織可以從不同層面、多個視角加以界定。這 的行政組織，是

靜態組織結構和動態組織活動過程的統一。就靜態和狹義的行政組織而

言，它專指為推行政務、依據憲法和法律組建的國家行政機關體系，其主

要基本構成要素有：組織目標、組織機構、人員編制、法規制度、權責體

系等等。從動態來講，行政組織指為完成行政任務而進行的組織活動和運

行過程。行政組織是整個社會組織系統中規模最大、職能最廣的組織。行

政組織這種有別其他社會組織的特質決定了它能夠憑藉得天獨厚的惟一性

和權威性優勢，不斷增進和服務于公共福利和社會利益，以此維繫自身的

生存和持續的發展。與此同時，也容易誘發“大組織病”，這是困擾當今

世界各國政府的共同難題。緣此，政府行政組織的現代化問題不單是西方

先發性現代化國家關注的熱門話題，更是市場經濟政府主導型的後發性現

代化發展中國家亟待探討和解決的焦點問題。

探索我國在市場經濟這一生態環境下行政組織的現代化問題，首先必須

剖析我國傳統行政組織的弊端及建國以來我國行政組織改革的經驗得失。

（一）傳統行政組織的弊端及其成因

建國以後，鑒於當時集中全國資源發展生產、重建家園的需要和政

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特定環境，我國形成了以單位制為細胞，以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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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組織為中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府行政組織體系。應該說，這種傳統的

行政組織基本上同經濟基礎相適應，發揮了它應有的社會控制職能和管理

職能。但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傳統行政組織流弊甚多，尤其是改革開

放以來，作為上層建築重要組成部分的行政組織在與市場制度的激烈碰撞

中，其“大組織病”的弊端愈發凸現出來。具體表現為：

1. 機構重疊，職能交叉，機構設置的“同構性”和職能配置的“同質性”

現象十分嚴重。傳統的政府機構，尤其是經濟管理機構，基本是按照產品

經濟的模式和部門管理的原則設立。中央政府設立了分工很細的若干專業

部、委、局、辦等機構。這些職能機構要行使權力，必然要求地方政府按

層級設立相應的對口機構。這樣一來，不僅地方各級政府與中央政府各種

機構的設置大同小異（有人形象戲稱為“小國務院”），並且很多企、事業單

位為了工作需要也照此設置機構以求同政府對口。這使得政府機構疊床架

屋，“同構性”現象十分嚴重，職能組織的“同質性”也相當普遍。

2. 政企不分，政府組織結構和人員結構不合理。在原有體制下，政府

對社會經濟的一般管理職能和對國有資產的特殊管理職能沒有分開。政府

的國有資產管理權和企業的生產經營權也沒有分開。政府直接參與企事業

的日常工作和生產經營活動，因而政府機構中直接管產品、管企業的部門

多，調節、監督、資訊以及社會保障方面的機構則很不健全。由此，政府

人員結構畸型發展。

3. 冗官眾多，財政吃緊。在傳統體制下，我國的“國家幹部”概念籠統

龐雜。這 的“官”，特指國家幹部隊伍中的黨政機關工作人員。透過縱向

的歷史分析和橫向的國別比較，人們發現，中國的官員增長速度和官民比

例之高是觸目驚心的。有關資料表明，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的官民比例是

不斷上升的，漢朝時大致為1:8000，唐朝為1:4000，清朝為1:1000，而今

天即使僅以800萬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計算，這一比例也高達1:156。從橫向

來看，90年代初克林頓上臺時，美國政府人員占全國勞動力總額的2.8%，

而德國和日本這一比例僅為1.4%，英國為1.9%，我國則為5%，相當於西

方發達國家的2至4倍。如此龐大的幹部隊伍直接導致國家財政供養“人頭

稅”和行政管理經費的不堪重負。“吃財政飯”使得國家拿不出足夠的資財

來提供數量多質量好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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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責不清，關係不順。在傳統體制下，一方

面，許可權過分集中於中央，影響了地方積極性的發揮。另一方面，地方

政府政出多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財政上的分散導致形成經濟上的

不同利益集團，地方保護主義和經濟封鎖思想嚴重，使得國家能力下降。

傳統行政組織弊端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既有利益驅動型的共

性原因，又有體制和社會文化心理促動型的個性原因。

1. 共性原因。世界各國的政府機構，儘管有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

差異，但機構膨脹首先歸因於機構自我繁殖、自發生成的自然結果。公共

選擇學派對此作過深入的闡釋。該學派認為，政府在理論上只是個抽象的

概念，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它卻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

感、有欲望的政治家和公務人員組成的行政組織體系。政治家和公務人員

並非聖賢，他們亦是理性趨利的“經濟人”，皆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為

目標，因而組成政府的政治個體的自利動機與理性決定了政府部門有一種

內在的超編、超支傾向。這種因政府機關內部人員利益追求造成的機構膨

脹稱為利益驅動型的機構膨脹。英國歷史學家諾斯古德•帕金森針對英國

政府機關充滿矛盾、扯皮、辦事拖拉等“官場病”，提出了著名的“帕金森

定律”。帕氏指出，行政機構人員不斷膨脹源於兩種動力：其一，當官者需

要補充的是下屬而不是對手；其二，當官的人彼此之間是會製造出工作來

做的。這樣，機構會越來越大，扯皮也就越多，人員增加也就越快，形成

惡性循環。

2. 個性原因。這首先表現為體制性機構膨脹。 19 世紀的奧地利經濟學

家瓦格納（Wagner）對政府機構膨脹進行過專門研究，他的研究成果被稱

為“瓦格納法則”。瓦格納認為，在一個由農業和自給自足的社會向一個

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社會過渡時期，許多原來由家庭或私人供給的

貨物和服務轉而由國家和政府來供給，因而產生了對政府績效的更大需

求，進而引起政府職能的不斷擴張。英國思想大師、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

者哈耶克也有過經典的論述。他說：由於在現代條件下，我們的每一件事

幾乎都要依賴別人來提供手段，因而經濟計劃將涉及我們全部生活的各個

方面。從我們的原始需要到我們和家庭、朋友的關係，從我們工作的性質

到我們閒暇的利用，很少有生活的哪一個方面，計劃不對之施加“有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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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1 對此，國內理論界也達成基本的共識，認為體制性促動是機構

膨脹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

我國政府機構中存在的諸多弊端還同本國深層次的社會文化因素藕斷

絲連。由於受漫長封建社會的影響，“官本位”的一元化價值取向是我國政

府機構膨脹的歷史文化基因和社會心理障礙，用官的大小、官階的高低作

為標準或參照系去衡量人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以及人生價值，用行政級

別劃分各種社會團體並規定社會成員的個人職務和生活待遇。而官階高低

實質是權力的大小，官階系列實質是以權力系列為本位的。因此，官本位

實質又是權力本位，官本位體制的後面是對權力的崇拜。在舊體制下，社

會普遍潛存的“官本位”價值取向會誘發雙重的社會心理障礙。一方面，為

官者實際享有的特權和特殊利益吸引人們千軍萬馬共擠仕途這座“獨木

橋”。為官就意味著發財，仿佛只有幹政府官員的行業才是社會中一本萬利

的行業。於是，人們對充滿誘惑和神秘色彩的“國家幹部”殿堂趨之若騖，

這使得政府機關的膨脹防不勝防。另一方面，受歷史上“君臣”、“官民”二

元界分的思想禁錮，人們普遍對政府和官員有一種依賴心理，那種“人多好

辦事”，“韓信用兵，多多益善”的傳統思維模式就是這種社會心理障礙的

最好注腳。從行政學原理分析，普遍民眾作為納稅人，本應具有強烈的成

本 —— 收益分析概念，應對政府這種納稅人供養的行政組織的素質和能力

作出監督和評估。然而，中國傳統行政文化中這種“官民魚水一家親”的依

賴心理恰恰違背了行政學原理的效率、效益概念，為傳統行政組織的惡性

膨脹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此外，舊的幹部人事制度的漏洞和缺陷，亦是造成政府機構流弊日深

的重要癥結。因此，新的機制需建立，我國傳統行政組織的改革和換血不

可避免。

（二）我國行政組織的改革

1.建國以來我國行政組織的改革

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行政組織改革是指適應權變的行政生態環境

的需要，行政組織對自身進行持續的再造和重塑的動態過程。它不僅關注

–––––––––––––––

1. 弗雷德 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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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組織外在形式的調整和變革，更注重行政組織內在質量的提升和優化

整合。前者涉及的是政府機構的調整和人員移位的靜態組織結構問題，後

者關心的是行政權力的再構和行政職能的重組的動態運行機制。在西方國

家，行政組織改革又稱為“體制改革”或“行政體制改革”。建國以來，

為適應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和變化，我國以經濟管理部門為突破口，對

行政組織進行過多次的調整和改革，其中規模較大的就有八次之多。以改

革開放為標界，可以把這八次規模較大的改革分為前三次和後五次。

—— 1952~1953 年以加強中央集權為中心的首次行政組織改革。為適

應建國初期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需要，國家以強

化中央權威為目的進行了第一次機構調整，政務院部門由 35 個增至 42

個。 1954 年國務院成立，機構上升為 64 個。到 1956 年，國務院全面擴充

機構，達 81 個。

—— 1958~1959 年以權力下放為核心的第二次行政組織改革。第一次

改革擴充了機構，加強了中央集權，但同時地方減少了自主權。於是從

1958 年開始，國家對國務院機構進行了消腫，到 1959 年底，國務院機構

精簡至 60 個工作部門，收到一定的效果。

—— 1960~1965 年以權力上收為目的第三次改革。 1959 年的精簡由於

受“大躍進”和“左”的干擾，帶來了中央宏觀調控失調的問題。於是中

央決定上收權力，國務院機構由 60 個增加到 79 個，但機關工作人員卻進

行了大批的“下放”，充實到基層和生產第一線，到 1965 年，共精簡了

81 萬人，減少了三分之一左右。

—— 1982~1983 年範圍較大、目的性較強的一次建設和完善各級機關

的第四次改革。這次改革普遍調整了領導班子，提出幹部“四化”方針，

減少了國務院副總理的人數，根據實際需要設立國務委員，撤委並部，大

大減少了直屬機構。經過這次改革，國務院機構由 100 個減少到 61 個，各

省、市、縣的所屬機構亦有所精簡。但這次改革基本上還是在計劃經濟的

母體內對機構和人員的表面修補。

—— 1987~1988 年以政府職能轉變為核心的第五次行政組織改革。

1987 年黨的十三大正式提出轉變政府職能的概念，並要求以此為契機大力

推進政府機構改革。這次改革在內容上比前四次單純注重機構的精簡、人

員的裁減更加拓寬；在改革的方法上也有較大的突破。改革後，國務院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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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減為 65 個，人員編制比原來少了 9750 多人。但由於政府職能未有實質

性轉變，政企也沒有真正分開。

—— 1993~1997 年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作為改革目標

的第六次行政組織改革。這次改革決心挺大，提出從 1993 年開始三年內基

本完成機構改革。到 1997 年，國務院機構由原來的 86 個減少到 40 個，機

構的撤併和人員的精簡收到一定的效果。

—— 1998~2001 年的改革是歷次改革中力度較大、機構變化和人員調

整較大的一次。根據黨的十五大精神，這次改革的目標是：建立辦事高

效、運轉協調、行為規範的行政管理體制，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建設高

素質專業化行政管理幹部隊伍，逐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

中國特色的行政管理體制。國務院原 40 個部門減少為 29 個，機關幹部編

制總數減少一半。國務院各部門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的“三定”方案

在 1998 年底以前實施完成，地方各級府機構的改革也參照國務院的做法緊

接 進行。

—— 2003 年的改革。 2003 年 3 月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

新一輪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啟動了解放以來的第八次行政組織改革。本

次改革的目的在於解決行政管理體制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為促進改革

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組織保障。改革涉及七個方面；深化國有資產管理

體制改革，設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健全金融監管體制，設

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推進流通管理體制改革，組建商務部；加

強食品安全和安全生產監管體制建設，在國家葯品監督管理局基礎上組建

國家食品葯品監督管理局，將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管理的國家安全生產監

督管理局改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更名為國家人口和

計劃生育委員會；不再保留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

根據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共設

28 個。國務院機構改革以後，地方各級政府機構改革在中央的統一部署

下，也結合本地實際，積極探索符合各地特點的改革路子。

2. 發人深思的歷史“怪圈”

建國以來，上述八次規模較大的行政組織改革始終走不出以下三個怪

圈：“第一，‘精簡 —— 膨脹 —— 再精簡 —— 再膨脹’，實際上把改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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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機構和人員數量的增減；第二，‘合併 —— 分開 —— 再合併 —— 再

分開’，實際上把改革看成是機構的重組和分合；第三，‘上收 —— 下放 —

— 再上收 —— 再下放’，實際上是以政府行政權力的上下移動，來推動組

織機構的變動”。這不能不發人深思。人們不禁要問，反彈和回歸的背後深

層次的原因何在？

反思傳統行政組織改革的經驗得失，不僅需要拿顯微鏡對迴圈怪圈進

行因果梳理，更要用望遠鏡對其作歷史的透視。只有更多借助理性的歷史

分析法，我國行政組織改革的視野才會更為開朗，思想才會更為廣延。客

觀來說，傳統行政組織改革中怪圈的反復無常並非偶然，從某種意義上

說，它蘊存著歷史上的必然性和各國的普遍性。

一方面，改革開放前的三次怪圈的出現是行政組織改革在計劃經濟體

制的土壤 原地踏步的邏輯結論。改革開放後五次怪圈的續存則是行政組

織改革仍在計劃經濟的肉體上穿市場經濟新衣的無耐結局。

建國後，我國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為基本特徵的計劃經濟模式的

確立，決定了作為上層建築重要組成部分的全能主義行政組織體系的配套

共生。改革開放前三次規模較大的行政組織改革是政府在行政生態環境部

分量變的情況下作出的條件反射。雖然國家對行政權力和機構設置以及人

員編制作過調整，但作為經濟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和舊的經濟管理模式堅

如磐石，而且當時的改革都是以完善計劃經濟體制為目的，因而改革收效

甚微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適應行政生態環

境局部質變的需要，國家進行了以轉變政府職能為重點的後五次行政組織

改革。但是，受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特別是市場發育程度的掣肘，建立適應

市場經濟需要的行政組織建構的指導思想一直不很明確。 1982 年的改革正

處體制轉軌的初始期，因而沒能從經濟體制的高度來審視行政組織改革問

題。 1988 年的改革雖然根據黨的十三大精神首次提出“轉變職能”的要

求，把經濟體制改革同行政組織改革結合起來，但緊接著國家進行治理整

頓，因而第五次改革進展不大。 1993 年後的幾次改革是在黨的十四大確立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之後進行的，但由於市場經濟在全國範

圍內剛剛起步，適應市場制度要求的行政組織體制還是沒能真正建立起

來。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囿於歷史條件的制約和宏觀環境的限

制，傳統行政組織改革走不出三個歷史怪圈帶有客觀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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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國傳統行政組織改革的失效也是世界各國行政改革效果不

彰的一個縮影，行政組織改革具有普遍的漸進性、過渡性和長期性特點。

針對建國以來八次規模較大的行政組織改革的歷史歧途，國內理論界

對此開出了系列“藥方”，諸如封建“官本位”的價值基礎依然頑固、配套改

革的滯後、行政組織法律建設不健全、政府職能轉變乏力，等等。應該

說，這些經驗歸納都各具一定說明力。但事實上即使改革者已對症下藥，

政府行政組織固有的“大組織病”似乎總不能藥到病除。這就表明行政組織

的改革過程如同行政組織的弊端有其自然生成的一面一樣，有著自身的運

作法則。對此，法國著名的行政學研究者貝爾納•古爾納曾指出：“各國歷

屆政府都堅持不懈地曾經和正在把行政改革或部分行政的改革列入議程，

行政改革成了報刊文章、街頭巷尾甚至公務員本身議論的持久話題。”2在

法國，二戰以來，以每兩三年一次的頻率提出行政改革這一話題，“它們的

雄心很大，它們的成果，雖不可忽視，卻仍是微不足道的，結果是許多人

對此不再抱有信心。”3古爾納分析的是法國的情況，英、美、日等國也概

不例外。日本在二戰結束後確立了“美國式”的民主政治體制，但日本歷屆

內閣都把行政體制改革視為重要議事日程。在日本，科技和管理被推崇為

是日本走上現代化之路的兩大車輪，因而政府行政管理現代化對於實現整

個國家的現代化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日本政府也正是通過行政體

制的持續變革來逐步實現政府行政管理的現代化。

3. 傳統行政組織改革中存在的誤區

上面述及的是傳統行政組織改革中歷史怪圈反彈和回歸的深層次的原

因。此外，以往改革中人們在認知和實踐上存在的一些誤區也是影響和

制約行政組織改革目標達成度的重要因素。這些誤區，歸納起來，表現

有三：

誤區之一，就“機構改革”搞“機構”改革。

由於人們在概念的理解上簡單地把“行政組織改革”趨同於“政府機

構改革”或“機構改革”，因而將改革的關注點更多地放在“機構”撤拼

–––––––––––––––

2. [法]貝爾納•古爾納《行政學》，商務印書館， 1995 年版，第 113 頁。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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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員的精簡上，似乎這樣做就意味著改革的大功告成，把表面上精簡多

少機構和人員作為改革績效的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標準，對改革只是停留

在量的外延式的認識上。其實，行政組織改革的精義在於通過對政府的行

政權力、政府職能、運行流程、管理方式等動態的組織活動和組織結構、

人員素質、組織規則、行政程式等靜態組織形式的全面調整和創新，來調

和行政系統對行政生態環境的適應程度。機構精簡在於“精”，以謀求機

構的合理化和科學化，實現機構的合理配置，而不在機構和人員數量的簡

單減少。在改革的途徑上，以往採取的是“單兵挺進”的思路。機構一時

減下來了，但組織立法工作沒有跟上，“韭菜”重新長出；人員表面精減

不少，但素質沒有提高，行政權力的調整只是流於“上收 —— 下放”的簡

單移動。這些都是由片面曲解行政組織改革的內涵和外延而引發的最直觀

的誤區。

誤區之二，時間目標的功利化和理想化。

以往幾次規模較大的行政組織改革有違行政生態平衡理論的思想，冀

圖在三年、五年甚或一年時間內使改革“畢其功於一役”。應該說，人們

的主觀願望是好的，這樣可以增強危機感和緊迫感。但行政組織改革是行

政系統與行政生態環境之間保持“平衡 —— 不平衡 —— 平衡”的動態發

展過程，因而一勞永逸的改革是不存在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漸進

性，決定了行政改革的長期性。也就是說，任何一個論證得近乎完美無缺

的改革方案，都只具有暫時的合理性。行政生態環境是權變的，任何一次

行政改革都是上一次改革的歷史延續和下一次改革的邏輯起點。所以，採

取命令式辦法給改革定一個日曆表的急功近利思想是不切實際的，比較合

乎現實的改革應採取漸進的方式來進行。

誤區之三，“小政府、大社會”的政府目標模式。

建國後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體制製造就了一個“利維坦”式的

“超大政府”模式，嚴重窒息了社會的存活空間。改革開放以後人們在反思

這種模式的同時仍對之心存驚悸。於是，在市場取向改革的催促下，“小政

府、大社會”模式成了人們極力推崇和效法的價值理念。然而，即使有著

“小政府、大社會”價值取向淵源的西方國家，面對紛繁雜蕪和變幻無窮的

社會公共事務，也早已放棄他們固守的理想模式，用政治現實主義的目光

來重構一個工具理念的現代化政府。縱觀二戰以來西方現代化先發國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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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革的特點和趨勢，我們不難發現，他們都是在尋求構建一個高效、權

威的能力政府，以應答國內外權變的行政環境的挑戰。東南亞的權威政府

牽引該地區走上現代化康莊大道的歷史事實更是打破了亞當•斯密“小政

府、大社會”模式的古典神話。由此看來，在我國行政組織改革的模式選擇

上，我們不能對名噪一時的“小政府、大社會”模式作簡單的價值判斷，現

實的優選之路應該是“大社會、強政府”的能力政府模式。

4. 深化行政組織改革的對策調適

首先，科學認識行政組織改革概念和把握行政組織改革規律。

為避免“重蹈”以往歷次改革的“覆轍”，我們必須重新認識行政組

織改革的內涵和外延。從內涵上看，行政組織改革不僅有“機構改革”這

種靜態組織形式的精簡，更注重通過改革來優化行政系統的內部機構，包

括組織結構、權力結構、職能結構、利益結構以及服務質素等。行政組織

改革的外延則指政府行政組織系統的機構改革和人員的精簡以及廣義的一

切行政性組織機構的改革。在此基礎上，要以理性的心態來把握行政組織

改革規律。行政組織改革是政府現代化進程中持續的政府發展和制度創新

需要，帶有長期性、漸進性乃至反復性的內在規律，中外各國概莫能外。

因而，我們不僅要有改革的近期計劃，更應有宏觀的長遠改革規劃。

其次，堅持體制內改革和體制外推進的整體改革戰略。

市場制度的逐步發育完善，要求我們在改革行政體制的同時，不斷進

行體制外的配套改革。這樣，行政組織改革的成果才能持久和鞏固。體制

外的推進改革尤其要重視培育和發展社會中介組織。社會中介組織具有服

務、資訊、公正、監督等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在政府與市場之間

起著橋梁溝通的作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如美國，有行業協會 20 多

個，日、德、意三國的行業協會參加者占本行業企業的 90% 。我們可以借

鑒他們的做法，由社會中介組織進行行業的管理，真正實現政府社會職能

的社會化。這樣，機構的消腫才不致流於形式。

再次，重新認識政府職能。

政府職能是個動態性概念，有其變化和發展的過程，與行政環境關係

十分密切。以往人們談論政府職能的轉變只關注轉變自身，忽視了政府職

能的淵源和發展問題。政府職能的淵源在於基本經濟關係或曰所有制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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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計劃體制下的單一所有制格局尚未打破，新的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多

元所有制結構的姍姍來遲，是制約改革開放以來歷次大規模行政組織改革

的“瓶頸”所在。黨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

發展”和“混合所有制”的新論斷和新概念，為政府職能的實質性轉變奠

定了堅實的基礎。政府職能的發展是指舊職能喪失後新職能的再配置。市

場經濟這一全新的行政生態環境的到來，客觀地要求政府系統行政職能的

不斷演繹和發展。同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相比照，我國各級政府的資訊、諮

詢、公關、監督、服務等職能還很不完善，不同行政層級和不同經濟發展

水平的地方政府更是參差不齊。政府職能的重新界定，包括革減舊職能，

配置和創立新職能，這已成為深化我國行政組織改革的依據和前提。

此外，建立規範的社會保障機制以解決機關富餘人員的繕後事宜，深

化公務員制度的建設和改革以吸納更多高素質人才，造就一支適應現代化

行政管理需要的現代行政人員隊伍也是今後改革亟待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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